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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

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案件所处的诉讼（仲裁）阶段：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中关村电子城（昆

明）科技产业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昆明电子城”）

已递交《民事上诉状》，并收到《人民法院上诉案件交纳诉

讼费用通知书》，尚未收到二审法院的开庭通知。

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电子城为上

诉人

涉案的金额：昆明电子城提交的《民事上诉状》中涉案金额暂

计为人民币 3.79 亿元，该金额较前次进展公告金额有所增

加，主要系资产贬值损失据实核算、违约金计算天数自然累

计所致，诉讼请求未发生实质性变更。

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鉴于本次诉讼二审尚未

开庭审理，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，其对公司本期利润

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的后

续进展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

昆明电子城与云南慧港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慧港投资公司”



或“云南慧港公司”）于2020年10月12日签订了《中关村电子城（昆

明）科技产业园项目二期5#地回购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5#地回购合

同》”），2020年10月20日签订了《中关村电子城（昆明）科技产业

园项目二期5#地回购合同之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5#地回购合同

补充协议》”）。《5#地回购合同》《5#地回购合同补充协议》约定

了由慧港投资公司向昆明电子城回购中关村电子城（昆明）科技产业

园项目二期5#地，并约定了回购款项的支付时间和慧港投资公司违约

的各项违约责任。

《5#地回购合同》《5#地回购合同补充协议》签订后，慧港投资

公司怠于履行支付回购价款，经昆明电子城多次催告后慧港投资公司

仍未履行付款义务，慧港投资公司怠于履行义务的行为已经严重违

约。慧港投资公司应当立即支付回购价款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。昆明

空港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系慧港投资公司的全资股东，若其不能证

明慧港投资公司财产独立于自身财产的，应当与慧港投资公司向昆明

电子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2025年11月5日，昆明电子城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，2025年11月10日，昆明电子城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

的受理案件通知书，案号为（2025）云01民初464号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

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(www.sse.com.cn)发布的《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》（临

2025-066）。

后经对被告方的资产及其他诉讼状况进一步深入调查，了解到被

告方的履约能力严重不足，现金清偿概率低，并存在多个金额巨大的



待执行判决，昆明电子城原诉讼权益难以实现，经综合研判并审慎考

虑，为提升昆明电子城权益实际获偿的可能性，最大限度维护昆明电

子城权利，提出变更诉讼请求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3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

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(www.sse.com.cn)发布的《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》（临

2026-001）。

2026年5月9日，昆明电子城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

（2025）云01民初464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（一审判决），具体内容详

见公司于2026年5月13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

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(www.sse.com.cn)发布的《关

于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》（临2026-021）。

二、本次重大诉讼的进展情况

昆明电子城因不服一审判决，依法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

诉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上诉人（一审原告、反诉被告）：中关村电子城（昆明）科技产

业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

被上诉人一（一审被告一、反诉原告）：云南慧港投资有限公司

被上诉人二（一审被告二、反诉第三人）：昆明空港投资开发集

团有限公司

上诉请求：

请求撤销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5）云01民初464号民

事判决书第一、五项判决内容，将（2025）云01民初464号案件发回

重审或改判为：

一、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于2020年10月12日签订的《中关村



电子城（昆明）科技产业园项目二期5#地回购合同》及2020年10月20

日签订的《中关村电子城（昆明）科技产业园项目二期5#地回购合同

之补充协议》于2026年1月9日解除。

二、判决被上诉人一向上诉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98,523,898.23

元。

三、判决被上诉人一向上诉人支付资产贬值损失279,997,027.45

元。

四、判决被上诉人一向上诉人返还已收取的自2026年1月9日起对

应租赁期限的租金866,791.90元对应资金占用利息。

五、被上诉人二就上诉人第二、三、四项改判请求向上诉人承担

连带清偿责任。

六、二被上诉人共同承担本案一审、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以及上诉

人支出的律师费150,000元。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、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

鉴于本次诉讼二审尚未开庭审理，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，

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目前，公司生产

经营正常，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。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

的后续进展，并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四、公司（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）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

讼、仲裁事项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

其他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

五、其他说明

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公司指定的信



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

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(www.sse.com.cn)，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

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信息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 年 5月 27 日


